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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合同
	供方：杭州店群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4年3月29日

	需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202403291536


经双方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1.商品名称、型号、单价、数量、金额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颜色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1
	软木包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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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80
	29600

	合计金额人民币（小写）：29600

	合计金额人民币（大写  贰万玖仟陆佰元

	备注：含运税，普票


质量及包装标准：按照客户确定内容制作；

交货时间及地点：①04月6号24：00前发货，②客户付款成功后，要求更换或者重新设计内容，从客户确定定稿当天计算，交货时间递增延续时间；③产品送货至客户指定地点。
结算方式：①合同签订后需支付全款29600
公司：杭州店群科技有限公司 账号：91330110MA7BE8DM09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金昌路支行

①需方收货后供方提供普票
5.违约责任：①供方因各种原因致使延期供货，每延迟一日，应按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五承担违约责任，因延误导致的违约赔偿不超过合同金额的20%，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要提前告知需方；②供方所发货品种、数量、规格、质量不符合客户确认设计图或者样品规定的，由供方负责改正或者补发，并承担由此而支付的实际费用；③需方中途单方面终止制作的，需方必须立即知会供方相关情况并共同协商解决，定制产品客户确认7个小时后不支持退货退款；④制作完成的成品出货以后，客户要求改正产品由此产生的费用，需要需方承担。
7.知识产权：①订购的产品如有知识产权，供方不需要提供知识产权证明；②因需方售卖，造成原知识产权投诉或起诉，供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连带责任。
8.不可抗力：由于不可抗力造成供方不能履约或全部履约，不能作为供方违约，免除违约责任，但供方必须及时向需方提出书面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明。
9.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若本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双方应协商解决。需方不得单方面解除合同，双方协商一致才能解除合同。协商不成时，可向签约所在地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亳州市人民法院提出起诉。
	供方（盖章）杭州店群科技有限公司

	需方（盖章）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冯俊杰
	授权代表：

	联系方式：17774017502
	联系方式：


10.本合同以文本方式签订，双方盖章确认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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